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明細說明書
1、 保證金：        元(無損壞及違規情事後，或業已扣除相當於損害金額之保證金後，無息退還。)
2、 場地使用費說明：
(1) 貴機構申請的場地為活動中心 禮堂 演藝場所 游泳池室外網球場 教室 會議室 運動場 其他：      
(2) 級別：        ，場地費：每時間單位       元*    單位共       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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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每度電費說明：(請擇一說明)
	本校最近一期
用電度數
	總電費
	每度電費
	備註

	
	
	
	含基本費、超約用電費等

	■本校夏季一期
用電度數
	總電費
	每度電費
	備註

	
	
	
	含基本費、超約用電費等

	本校冬季一期
用電度數
	總電費
	每度電費
	備註

	
	
	
	含基本費、超約用電費等


4、 本校該場地冷氣空調使用費為：     噸/台*   台 * 12元/時 *      時，
共          元。 
5、 本校該場地照明按設施加收電費：      瓦/盞*      盞 *      時÷1000*        元/每度電費，共       元。 (每度電費請由三計算出) (普通照明設施（T5燈具及LED燈具），應為基本借用場地配備，不另加收照明費用，特殊照明設施如：水銀燈、舞臺燈、投射燈...等則例外。)
 六、其他費用：共          元。 (說明：如使用鋼琴，適實際需要收費)
 七、其他費用：共          元。 (說明：如游泳池水換水費，適實際需要收費)
 八、其他費用：共          元。 （停車___台*80/台）
小計      (二)收費：共        元。
小計(四五六七八)收費：共        元。
共計         收費：             元。
